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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城建复〔2019〕16号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毛 力

关于对昆明市盘龙区第十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51号建议的答复

龚亚菊代表：
您提出的“建议在大花桥到瀑布公园段盘龙江边安装路灯并正常使用”,已交我局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经核查，人大代表龚亚菊老师所反映路灯存在问题的路段共4个路段，其中龙江西路上、下2个路段为市政道路路灯，盘龙江东岸（宝云路-农科北路）、盘龙江西岸（沣源路-农科北路）2个路段为绿化步道景观灯。办理进展情况如下：
    1、龙江西路路灯问题办理情况：该路段路灯建设分上、下两段实施，上段（丰源路至昆澜街）经联系建设单位（盘龙区建投公司）该段路灯于2018年1月已移交市级路灯维护单位管理。 我局于7月18日请示对接市城管局，请市城管局敦促维护单位对该路段进行检修，市城管局于7月22日回复：已安排维护单位排查，该路段照明设施运行正常，江边人行道上发现许多路灯基础，未安装照明设施，但未能核实具体建设单位，特建议辖区政府尽快组织完善江边照明设施建设工作，设施竣工验收后尽快移交市城管局维护管理。
    下段为（昆澜街至中坝），我局于7月16日对接省城投公司，指出该段路灯由省城投公司建设，但至今未移交市城管局管理维护，特请省城投公司尽快安排人员对该路段路灯进行排查，有损坏情况的及时进行修复，符合移交条件的组织资料移交市照明控制中心，如移交过程中需要对接协助可联系我局。省城投公司已于7月22日回复：表示已请龙江西路市政道路施工单位路灯专业人员进行逐一检查，发现路灯存在损坏情况，下一步将根据检查出的问题对片区相关施工单位进行整改，并对损坏路灯进行更换修复。
    2.盘龙江东岸（宝云路-农科北路）、盘龙江西岸（沣源路-农科北路）2个路段绿化步道景观灯办理情况：经了解，上述路段步道景观灯为绿化附属设施，由滇投公司建设，至今绿化及其相关附属设施未移交街道管理维护，由于维护不到位，现步道景观灯已大量损坏，其中盘龙江东岸（宝云路-农科北路）步道，发现路灯底座54处，灯杆缺失54组；盘龙江西岸（沣源路-农科北路）步道现有庭院灯10组，发现庭院灯底座46处，灯杆缺失46组；8组庭院灯灯盖板缺失、电缆被盗；3套灯具损坏，存在重大安全隐患。就盘龙江东岸（宝云路-农科北路）、盘龙江西岸（沣源路-农科北路）2个路段为绿化步道景观灯损坏问题，我局于7月23日对接龙泉街道，请街道尽快敦促滇投公司对损坏景观灯进行排查并制定恢复计划,龙泉街道已于7月29日回复：已对接负责绿化建设管养单位滇投公司，要求他们尽快安排人员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绿化景观灯进行检修维护。
    下步我们将继续跟进，将此项工作办好，消除安全隐患。并为创文工作的开展，创造良好的城市照明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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